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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加保者，以專任

員工為限。」（現行規定業已刪除）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八月四

日台七十七勞保二字第一六七八六號函復就「專任員工」解釋，指受僱

勞工於僱用單位之工作時間內全部在僱用單位服務；或受僱用單位之支

配，於室外服務，並依規定支領全部時間之報酬者而言。如僅以部分時

間為僱用人工作，支領部分工時之報酬者，則非專任人員，即不得由投

保單位為之投保，參加勞動保險為被保險人。用以排除非專任員工或

勞動者之被保險人資格，雖係防杜不具勞工身分者掛名加保，巧取保

險給付，以免侵蝕保險財務為目的，惟對於符合同條例所定被保險人資

格之非專任員工或勞動者，則未能顧及其權益，與保護勞工之上開意旨

有違。前揭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就同條例所未限制之被保

險人資格，逾越法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之必要範圍，限制其適用主體，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未符，應不適用。

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87.6.12.）

【解釋文】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促進兩性地

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七條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定有明文。國

家機關為達成公行政任務，以私法形式所為之行為，亦應遵循上開憲

法之規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發布之「本會各農場有

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缺後房舍土地處理要點」，固係基於照顧榮

民及其遺眷之生活而設，第配耕國有農場土地，為對榮民之特殊優惠

措施，與一般國民所取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間。受配耕榮民與國家

之間，係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配耕榮民死亡或借貸之目的使用完

畢時，主管機關原應終止契約收回耕地，俾國家資源得合理運用。主管

機關若出於照顧遺眷之特別目的，繼續使其使用、耕作原分配房舍暨土

地，則應考量眷屬之範圍應否及於子女，並衡酌其謀生、耕作能力，是

否確有繼續輔導之必要，依男女平等原則，妥為規劃。上開房舍土地處

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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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點第四點第三項：「死亡場員之遺眷如改嫁他人而無子女者或僅

有女兒，其女兒出嫁後均應無條件收回土地及眷舍，如有兒子准由兒子

繼承其權利」，其中規定限於榮民之子，不論結婚與否，均承認其所謂

繼承之權利，與前述原則不符。主管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

內，基於上開解釋意旨，就相關規定檢討，妥為處理。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應促進兩性地

位之實質平等，憲法第七條暨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定有明文。國

家機關訂定規則，以私法行為作為達成公行政目的之方法，亦應遵循上

開憲法之規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

月十一日發布之「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就醫、就養或死亡開缺後房舍土

地處理要點」，係國家為因應政府遷台初期客觀環境之需要，安置國軍

退除役官兵，照顧此等有眷榮民之生活，經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將所經營之國有農場耕地配予榮民耕種，乃對榮民所採之特

殊優惠措施，與一般國民所取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有間。受配耕榮

民與國家之間，係成立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屬

貸與人與借用人間之特定關係。配耕榮民死亡或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

畢時，主管機關原應終止契約收回耕地，俾國家資源得合理運用。主管

機關若出於照顧遺眷之特別目的，使其繼續使用、耕作原分配房舍暨土

地，則應考量眷屬之範圍應否及於子女，並衡酌其謀生、耕作能力，是

否確有繼續輔導之必要，使具相同法律上身分地位者，得享同等照顧，

依男女平等原則，妥為規劃。上開房舍土地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三項：

「死亡場員之遺眷如改嫁他人而無子女者或僅有女兒，其女兒出嫁後

均應無條件收回土地及眷舍，如有兒子准由兒子繼承其權利」，其中規

定限於榮民之子，無視其有無謀生能力及輔導必要，又不問結婚與否，

均得繼承其權利。姑不論農場耕地之配耕可否作為繼承之標的，竟僅

以性別及已否結婚，對特定女性為差別待遇，與男女平等原則有違。主

管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基於上開解釋意旨，就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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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檢討，妥為處理。

釋字第四五八號解釋（87.6.26.）

【解釋文】

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臺財稅字第三八四五二號

函：「生產事業除自行生產產品所發生之所得外，如有兼營其他非自行

生產產品買賣業務所發生之所得暨非營業收入者，該項買賣業務所發生

之所得及非營業收入，不適用獎勵投資條例納稅限額之規定」，係主管

機關基於職權，為執行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五條及行政院依同條例第三

條授權所發布之「生產事業獎勵類目及標準」，對受獎勵之生產事業營

業及其他收入計算全年課稅所得額所為之釋示，與該條例對稅捐減免

優惠以受獎勵生產事業自行生產獎勵類目產品所發生之所得為限之意

旨相符，並未變更法律所定稅賦優惠規定，亦未增加生產事業之租稅負

擔，與憲法租稅法定主義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獎勵投資條例（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施行期間屆滿而失效）

係為獎勵投資活動，加速國家經濟發展之目的所制定，採用稅捐減免優

惠為主要獎勵方法，以實現其立法意旨。惟國家經濟發展隨各個時期而

有不同之需求，受獎勵之生產事業類目及標準自亦須因應經濟發展策略

及客觀環境而變動。該條例第三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六十六年七月二

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為第十條）遂授權行政院就各該條第

一項所定之各類生產事業規定之獎勵類目及標準，須符合獎勵類目及

標準者，始得享受第十五條第一項有關生產事業及重要生產事業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及附加捐總額，不得超過其全年課稅所得額百分之二十

及二十五租稅優惠之規定。財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臺財稅字第三

八四五二號函：「生產事業除自行生產產品所發生之所得外，如有兼營

其他非自行生產產品買賣業務所發生之所得暨非營業收入者，該項買賣

業務所發生之所得及非營業收入，不適用獎勵投資條例納稅限額之規

釋字第四五八號解釋




